臺北市文山區木柵國民小學107學年度「本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甄選簡章

一、依    據：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相關規定辦理。
二、目    的：

（一）符合九年一貫課程之目標，學生至少學會一種母語。

（二）提供學生有選修其他母語的機會。

三、甄選名額及授課時數：

（一）原住民語---阿美族語、泰雅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各1人，每週二授課1節(10:30~11:10)。
四、選聘資格：
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具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證明，及該會辦理之族語支援教學人員研習取得研習證書者。具有上述鄉土語言教學經驗者優先考量。
五、公告日期：107年8 月24 日（五）至8 月29 日（三 ）。

六、報名日期：107年8 月30 日（四）08：00-12：00；請將相關證件送至本校人事室，採親自報名。

七、選聘方式：107 年8 月30 日（四 ）下午13：30於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依報名順序進行口試（8分鐘）。

八、應繳證件：各項證明文件及附件請在報名時以正、影本繳驗。所有資料請以A4大小規格影印裝釘成冊，正本於檢校後檢還，影本由本校存參。
（一）報名表-如附件一。（含近照，貼於報名表上） 
（二）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三）畢業證書影本。（最高學歷） 
（四）國民中小學本土語言教學支援人員檢核證書。
（五）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證明。（報考原住民族語者方需檢附）

（六）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之族語支援教學人員研習證書。（報考原住民族語者方需檢附）
（七）其他相關著作、研究、進修資料，曾擔任演講者、推行母語有特殊貢獻或教學成效優良、有教學經驗者等足以證明專業能力資料均可。
（八）報考閩南語教學支援之應試人員請附該科目本學期一至六年級自編教材四個單元；客家語及原住民教學支援之應試人員則請附該科目全學期之自編教材。
九、甄選結果於107年8 月30 日（四），完成甄選活動後，於下午04：00時前公佈於本校網頁行政公布欄；107年8 月31 日（五）上午11時前完成報到，未完成報到者由備取依成績遞補。

十、任用方式：
（一）本任用人員依甄選成績高低優先安排兼課，甄選成績未達80分，不予錄

取。
（二）授課年段、時間依教務處排課原則處理。
（三）若本專款補助額度延續，則得依教師教學表現，由業務單位提送教評會通過，經校長核可後續聘一年，至多續聘二年。
（四）本項任用人員，薪資以鐘點計費，不發放年終獎金及其他任何補助費用。
十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於受聘其間享有之權利、義務：
（一）得參與教學有關之校內研習或活動。 
（二）享受學校各種教學資源。
（三）遵守學校規定，維護校譽。
（四）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五）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教學活動。
（六）輔導或管教學生，引導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
（七）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專業精神。
    （八）依規定參加勞、健保及勞工退休金。

十二、若有任何問題，請洽聯絡人：洪佳慧組長； 聯絡電話：2939-1234＃611
附件一：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國民小學107學年度本土語言支援工作人員甄選報名表

一、類別： (阿美族語          (泰雅族語 
二、個人資料:  

	照

片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性別
	
	身分證字號
	

	
	現職
	
	合格證書字號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O）：      （H）：        手機：

	
	

	學經歷
	

	簡要自傳（500字以內）
	含家庭概況、選擇本校原因、個人專長及特殊表現、教學理念及教學期許。


二、資料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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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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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及專長證明文件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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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審查結果
	□合於規定

□資格不符
	審查人員簽名


	


